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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年度报告，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资料宝库；既是备
忘录，又是警示碑；既为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和现状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便捷的导
读文本，又为那些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发展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
。
　　《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通过政策与实践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传统与非传统两
个视角、现实与理论两个方面，对2009年中国国家安全做了全面概括与论述。
　　《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概览》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推出的对中国国家安全进行
全面综述的系列年度报告。
从2005年开始，已经连续编撰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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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律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　　（一）《国家安全法》（1993）　　1993年2月22日，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是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部关
于国家安全工作的专门法律，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国家安全法》为构建完善我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框架，依法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防范、制止和
惩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国家安全法》的立法宗旨是：“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
会主义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1条）《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1）国家安全原则。
“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及各企业事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第3条）（2）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
”（第3条）（3）专门机关与有关部门相结合的原则。
“国家安全机关是本法规定的国家安全工作的主管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维护国家安全。
”（第2条）（4）维护国家安全受保护和奖励原则。
“国家对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维护国家安全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第5条）此外，国家安全法还应当坚持法律的公开性与工作的保密性相统一原则、履行国际条约
和尊重国际习惯的原则。
　　《国家安全法》的主体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公民和组织维
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法律责任”。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权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处罚权、
行政强制权、行政奖励权等行政职权，有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依法采取技术侦
察措施的刑事职权，有验证、调查权，进入有关场所和查档权，优先通行权，优先使用交通通讯工具
、场地和建筑物权，查验电子通讯设备权，提请免检权。
《国家安全法》既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法律保护，也规定了对其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
第13条、第14条）。
关于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主要有教育和防范、制止（第15条）、提供便利条件和协助（
第16条）、及时报告（第17条）、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据（第26条）、保守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家秘密（
第19条）、不得非法持密（第20条）、不得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第21条）。
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包括检举控告的权利（第22条）、非依法律规定不受行政处罚的权利
（第28、29条）、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第31条）。
根据《国家安全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法律责任既包括刑事责任，也包括行政责
任和民事责任。
　　（二）《国防法》（1997）与《军事设施保护法》（1990）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
障。
为了建设和巩固国防，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国防法》是我国维护国家防卫安全的基本法律，根据《国防法》第2条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为“国
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
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该法的主要内容框架包括“总则”、“国家机构的国防职权”、“武装力量”、“边防、海防和空防
”、“国防科研生产和军事订货”、“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战争状
态”、“公民、组织的国防义务和权利”、“军人的义务和权益”、“对外军事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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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第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应当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相适应（第23条）。
　　《军事设施保护法》系1990年2月2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其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加强国防
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抵抗侵略（第1条）。
其主要内容框架包括“总则”、“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划定”、“军事禁区的保护”、“军事管
理区的保护”、“没有划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的保护”、“管理职责”、“法律责任
”等。
该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共同保护军事设施，维护国防利益。
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第3、4条）。
　　（三）《保守国家秘密法》（1989）及其2009年修订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以下简称《保密法》）于1988年9月5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自1989年5月1日起施行。
《保密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顺利进行（第1条）。
根据《保密法》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
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包括国家重大决策、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外交外事活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维
护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等活动当中的国家秘密事项（第2、8条）。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第3条
）。
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
机关规定。
国防方面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第9、10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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